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吳志成  

被  上訴人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冠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理人  丁錦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9月1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森波，嗣變更為李冠霆，並於

民國114年12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乙節，有民事聲明承受

訴訟狀、臺北市政府114年10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45297241

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

3、167至1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

部協理，月薪新臺幣（下同）12萬元，試用期至114年4月30

日止。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寄發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

予伊，以伊於112年4月24日在被上訴人公司主管會議（下稱

系爭會議）中，對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有重大侮辱之

行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

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並給付資遣費1萬5,000元予伊。被上訴人又於114年5月3日

寄發律師函予伊，重申伊於系爭會議中有情緒過激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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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惟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終止系爭

契約，並未依勞基法規定，顯係出於恣意之權利濫用，故伊

於112年5月16日以律師函向被上訴人告知系爭契約仍存在，

應儘速回復伊職位，然被上訴人均置之不理，被上訴人有違

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爰依系爭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

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

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

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

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上

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

系爭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在系爭會議對於電商部網頁產品資訊

誤繕之事，有言語挑釁總經理之過激行為，因兩造對於改善

工作缺失無法達成共識，業於當日合意於114年4月30日終止

系爭契約，且會後上訴人已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伊

亦依法給付薪資及資遣費，是兩造確有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又縱認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於112年4月26日之終止

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

系爭契約，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本人會同

意雇主解雇」、「好聚好散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

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等

語，足見上訴人同意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終止系爭契約，故

系爭契約於112年4月26日經合意終止。再者，上訴人於收受

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後，即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中為前開回

應，亦可認上訴人係向伊要約以無法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

契約，後經伊於112年5月3日以律師函為承諾，故兩造於112

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時合意終止系爭契約。此外，上

訴人在職期間業績確實表現不佳，且於系爭會議中對主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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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

據「美福關係企業新進人員試用期考核管理辦法」（下稱系

爭辦法）第2-4-2條㈡、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

函終止系爭契約，故該律師函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

時，已生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故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

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

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

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

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系爭專戶。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

　㈠上訴人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

之職，月薪為12萬元，並約定試用期間為112年2月1日至112

年4月30日，被上訴人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7,254元至系爭

專戶。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在系爭會議中，與總經理就電商經營

管理問題意見不一。

　㈢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提出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記載依

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誤載為第2項）、第11條第4款

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給予資遣費，經上訴人於同日收受。

　㈣上訴人於112年4月27日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予被上訴

人。

　㈤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記載兩造已

合意終止系爭契約，縱未合意終止，因上訴人於試用期之上

開會議中有不當過激之行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漏載第1項）及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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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

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

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

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

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

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

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

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

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

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

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

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

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

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

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

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

適合企業發展之情事，即得於試用期間或試用期滿後相當期

間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

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為必要。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試用期間，在系爭會議上對總經理

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

依據系爭辦法第2-4-2條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

函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是系爭契約

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等語。惟上訴人則予否認。經查：

　⑴按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試用期間發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美福關係企業得終止試用：…工作態度惡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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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他人、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見原審調字卷第113

至114頁）。足見勞工於試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

配合之情形，被上訴人即得依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

終止契約。

　⑵觀諸系爭會議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之對話

內容（見原審調字卷第100頁），可知李冠霆於會議中先向

上訴人表示：「跟你商量個事，你那個上平台的DM，誰在審

核？誰在校稿？」、「我們不要讓外面的人一直在抱怨，你

們上去的有誰在校稿，一下子這個錯，一下子這個錯，這個

你現在有五個了耶」、「我們不容許犯錯，你如果標錯…」

等語，經上訴人回以：「這個錯誤我們只有…如果以每個月

來講，大概就是400分之3啦」、「如果還要再加五個人啦，

老闆你可以嗎？」，李冠霆則表示：「那我乾脆把這個部門

裁撤掉就好啦」，上訴人再回稱：「那就裁撤掉啊，沒關

係，就裁撤掉，我覺得我的專業就是這樣子做，那你們不願

意改變，那我也沒有關係」、「那要電商來做，你們就要尊

重專業，我受委屈夠多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李冠霆對

此表示：「可以阿，那我們就到月底就好…」，上訴人乃回

覆：「你們要這樣子做就這樣做阿，我到哪裡都可以做」等

語。足見上訴人在系爭會議中，經李冠霆就電商部門DM標錯

問題要求上訴人說明及改善時，上訴人並未針對該問題承諾

改善或提出具體優化方式，僅回稱錯誤比例不高且應由公司

增派人力等語，李冠霆對上訴人所為回覆及所提解決方案均

無法認同，認為若依此方式處理不若裁撤電商部門，上訴人

則表達是否裁撤電商部門為被上訴人之事，且係被上訴人不

願意改變，亦未尊重其專業等節。從而，由上訴人與李冠霆

在系爭會議討論電商部門DM標錯事項之脈絡以觀，上訴人雖

非屬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之情形，惟就其負責之電商部

門所承辦業務之相關問題，其非但未能即時尋求解決之法，

且亦未就主管表達裁撤該部門時表達挽回之意，顯見上訴人

確實無法與被上訴人要求之目標協調配合，堪認上訴人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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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與其他同事（即總經理）

無法協調配合者」之情事。

　⑶次按試用期間之目的，既係僱用人用以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

合性及能力，作為是否於期滿後締結僱傭契約之考量，僱用

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後未立即考核，是否不得再為考核及終止

契約，應以僱用人行使其考核及終止權之期間是否相當為

斷。參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4款有關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者，僱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規定，其終

止權之行使，以僱主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行使期間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

人於適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之事由，經

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其上記載：依據試用

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

可認被上訴人已有表明因上訴人未通過試用期評估而終止系

爭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30日上訴人試用期滿後

之第2個工作日（5月1日為勞動節）行使終止權，應屬相

當，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於112

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該律師函時經合法終止，應屬有據。至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

則，應非可採。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於114年4月24日系爭會議中已合意於

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云云。然參以上訴人與李冠霆前述

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認屬雙方對於被上訴人公司電商部門裁

撤與否及其時程所為之對話，要難認定係兩造就終止系爭契

約已達成合意。另上訴人嗣後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

應係配合被上訴人之人事作業程序，自難認屬同意終止系爭

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屬無據。

　⒋被上訴人又辯稱：伊於112年4月26日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

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經上

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明確同意以此方式終止，或屬

上訴人以此事由向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並經其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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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系爭契約業經合意終止云云。惟觀以112年4月26日上訴人

與被上訴人公司秘書馮如琳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見原

審訴字卷第104至109頁，本院卷第111頁），上訴人先於該

對話中表示：「我記得老闆兩句話勉勵我」、「一，再苦都

要堅持下去，把這里當作你自己事業二，這是你最後一份工

作」、「我接受了聽進去了」、「我怎麼樣都不會提離職」

等語，待馮如琳傳送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之檔案後，上訴人

則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僱，然如上文件所述非事實原

因本人無法接受」、「好聚好散請換個事實原因都行」、

「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

以」、「如果按照您所傳檔案，那請舉證事實。然後我們還

要上法院，彼此找證據，找證人然後還等待判決事實怎麼認

定，這樣不好。」、「業績不符，我不會覺得是侮辱人。組

織變動我也不會覺得侮辱人。說我嚴重侮辱雇主，礙難接

受。」、「hi，秘書晩上好，為免造成您不必要困擾，經過

和律師討論，本人決定本案交給我律師處理。在此謝謝

您。」等語。可知上訴人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前即明確

表示不會自行離職之意，在收受該通知書後，旋即表示無法

接受終止系爭契約之理由，並要求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等

理由存在，再於同日晚間告知已委請律師處理解雇之事，顯

難認定上訴人有何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情，且上訴人所稱可

接受業績未達要求、組織變動等事由部分，僅係表達無法接

受被上訴人指摘其侮辱雇主之意。故被上訴人僅執上開對話

中之片面用語，主張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

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承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係屬合法，且上訴人

自承在被上訴人處所實際工作至112年4月27日（見本院卷第

141頁）。準此，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為

由，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自112

年5月起給付薪資、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均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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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

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非屬正當。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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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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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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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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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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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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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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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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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吳志成  
被  上訴人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冠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理人  丁錦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森波，嗣變更為李冠霆，並於民國114年12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乙節，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114年10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45297241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167至1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月薪新臺幣（下同）12萬元，試用期至114年4月30日止。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寄發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予伊，以伊於112年4月24日在被上訴人公司主管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中，對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有重大侮辱之行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給付資遣費1萬5,000元予伊。被上訴人又於114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伊，重申伊於系爭會議中有情緒過激之發言，並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惟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終止系爭契約，並未依勞基法規定，顯係出於恣意之權利濫用，故伊於112年5月16日以律師函向被上訴人告知系爭契約仍存在，應儘速回復伊職位，然被上訴人均置之不理，被上訴人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爰依系爭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在系爭會議對於電商部網頁產品資訊誤繕之事，有言語挑釁總經理之過激行為，因兩造對於改善工作缺失無法達成共識，業於當日合意於11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且會後上訴人已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伊亦依法給付薪資及資遣費，是兩造確有合意終止系爭契約。又縱認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於112年4月26日之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雇」、「好聚好散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等語，足見上訴人同意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終止系爭契約，故系爭契約於112年4月26日經合意終止。再者，上訴人於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後，即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中為前開回應，亦可認上訴人係向伊要約以無法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契約，後經伊於112年5月3日以律師函為承諾，故兩造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時合意終止系爭契約。此外，上訴人在職期間業績確實表現不佳，且於系爭會議中對主管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據「美福關係企業新進人員試用期考核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4-2條㈡、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函終止系爭契約，故該律師函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時，已生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故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系爭專戶。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
　㈠上訴人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之職，月薪為12萬元，並約定試用期間為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被上訴人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7,254元至系爭專戶。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在系爭會議中，與總經理就電商經營管理問題意見不一。
　㈢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提出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誤載為第2項）、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給予資遣費，經上訴人於同日收受。
　㈣上訴人於112年4月27日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予被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記載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縱未合意終止，因上訴人於試用期之上開會議中有不當過激之行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漏載第1項）及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適合企業發展之情事，即得於試用期間或試用期滿後相當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要。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試用期間，在系爭會議上對總經理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據系爭辦法第2-4-2條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函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是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等語。惟上訴人則予否認。經查：
　⑴按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試用期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美福關係企業得終止試用：…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見原審調字卷第113至114頁）。足見勞工於試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之情形，被上訴人即得依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終止契約。
　⑵觀諸系爭會議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之對話內容（見原審調字卷第100頁），可知李冠霆於會議中先向上訴人表示：「跟你商量個事，你那個上平台的DM，誰在審核？誰在校稿？」、「我們不要讓外面的人一直在抱怨，你們上去的有誰在校稿，一下子這個錯，一下子這個錯，這個你現在有五個了耶」、「我們不容許犯錯，你如果標錯…」等語，經上訴人回以：「這個錯誤我們只有…如果以每個月來講，大概就是400分之3啦」、「如果還要再加五個人啦，老闆你可以嗎？」，李冠霆則表示：「那我乾脆把這個部門裁撤掉就好啦」，上訴人再回稱：「那就裁撤掉啊，沒關係，就裁撤掉，我覺得我的專業就是這樣子做，那你們不願意改變，那我也沒有關係」、「那要電商來做，你們就要尊重專業，我受委屈夠多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李冠霆對此表示：「可以阿，那我們就到月底就好…」，上訴人乃回覆：「你們要這樣子做就這樣做阿，我到哪裡都可以做」等語。足見上訴人在系爭會議中，經李冠霆就電商部門DM標錯問題要求上訴人說明及改善時，上訴人並未針對該問題承諾改善或提出具體優化方式，僅回稱錯誤比例不高且應由公司增派人力等語，李冠霆對上訴人所為回覆及所提解決方案均無法認同，認為若依此方式處理不若裁撤電商部門，上訴人則表達是否裁撤電商部門為被上訴人之事，且係被上訴人不願意改變，亦未尊重其專業等節。從而，由上訴人與李冠霆在系爭會議討論電商部門DM標錯事項之脈絡以觀，上訴人雖非屬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之情形，惟就其負責之電商部門所承辦業務之相關問題，其非但未能即時尋求解決之法，且亦未就主管表達裁撤該部門時表達挽回之意，顯見上訴人確實無法與被上訴人要求之目標協調配合，堪認上訴人已符合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與其他同事（即總經理）無法協調配合者」之情事。

　⑶次按試用期間之目的，既係僱用人用以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合性及能力，作為是否於期滿後締結僱傭契約之考量，僱用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後未立即考核，是否不得再為考核及終止契約，應以僱用人行使其考核及終止權之期間是否相當為斷。參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4款有關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僱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規定，其終止權之行使，以僱主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行使期間（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於適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之事由，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其上記載：依據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可認被上訴人已有表明因上訴人未通過試用期評估而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30日上訴人試用期滿後之第2個工作日（5月1日為勞動節）行使終止權，應屬相當，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該律師函時經合法終止，應屬有據。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應非可採。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於114年4月24日系爭會議中已合意於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云云。然參以上訴人與李冠霆前述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認屬雙方對於被上訴人公司電商部門裁撤與否及其時程所為之對話，要難認定係兩造就終止系爭契約已達成合意。另上訴人嗣後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應係配合被上訴人之人事作業程序，自難認屬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屬無據。
　⒋被上訴人又辯稱：伊於112年4月26日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經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明確同意以此方式終止，或屬上訴人以此事由向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並經其承諾，故系爭契約業經合意終止云云。惟觀以112年4月26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秘書馮如琳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見原審訴字卷第104至109頁，本院卷第111頁），上訴人先於該對話中表示：「我記得老闆兩句話勉勵我」、「一，再苦都要堅持下去，把這里當作你自己事業二，這是你最後一份工作」、「我接受了聽進去了」、「我怎麼樣都不會提離職」等語，待馮如琳傳送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之檔案後，上訴人則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僱，然如上文件所述非事實原因本人無法接受」、「好聚好散請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如果按照您所傳檔案，那請舉證事實。然後我們還要上法院，彼此找證據，找證人然後還等待判決事實怎麼認定，這樣不好。」、「業績不符，我不會覺得是侮辱人。組織變動我也不會覺得侮辱人。說我嚴重侮辱雇主，礙難接受。」、「hi，秘書晩上好，為免造成您不必要困擾，經過和律師討論，本人決定本案交給我律師處理。在此謝謝您。」等語。可知上訴人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前即明確表示不會自行離職之意，在收受該通知書後，旋即表示無法接受終止系爭契約之理由，並要求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等理由存在，再於同日晚間告知已委請律師處理解雇之事，顯難認定上訴人有何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情，且上訴人所稱可接受業績未達要求、組織變動等事由部分，僅係表達無法接受被上訴人指摘其侮辱雇主之意。故被上訴人僅執上開對話中之片面用語，主張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承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係屬合法，且上訴人自承在被上訴人處所實際工作至112年4月27日（見本院卷第141頁）。準此，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為由，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給付薪資、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非屬正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吳志成  

被  上訴人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冠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理人  丁錦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9月1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森波，嗣變更為李冠霆，並於

    民國114年12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乙節，有民事聲明承受

    訴訟狀、臺北市政府114年10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45297241

    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

    、167至1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

    部協理，月薪新臺幣（下同）12萬元，試用期至114年4月30

    日止。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寄發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

    予伊，以伊於112年4月24日在被上訴人公司主管會議（下稱

    系爭會議）中，對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有重大侮辱之

    行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

    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並給付資遣費1萬5,000元予伊。被上訴人又於114年5月3日

    寄發律師函予伊，重申伊於系爭會議中有情緒過激之發言，

    並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惟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終止系爭

    契約，並未依勞基法規定，顯係出於恣意之權利濫用，故伊

    於112年5月16日以律師函向被上訴人告知系爭契約仍存在，

    應儘速回復伊職位，然被上訴人均置之不理，被上訴人有違

    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爰依系爭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

    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㈠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

    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

    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

    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上訴人於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

    ）。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在系爭會議對於電商部網頁產品資訊

    誤繕之事，有言語挑釁總經理之過激行為，因兩造對於改善

    工作缺失無法達成共識，業於當日合意於114年4月30日終止

    系爭契約，且會後上訴人已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伊

    亦依法給付薪資及資遣費，是兩造確有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又縱認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於112年4月26日之終止

    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

    系爭契約，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本人會同

    意雇主解雇」、「好聚好散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

    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等語

    ，足見上訴人同意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終止系爭契約，故系

    爭契約於112年4月26日經合意終止。再者，上訴人於收受終

    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後，即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中為前開回應

    ，亦可認上訴人係向伊要約以無法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契

    約，後經伊於112年5月3日以律師函為承諾，故兩造於112年

    5月4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時合意終止系爭契約。此外，上訴

    人在職期間業績確實表現不佳，且於系爭會議中對主管有過

    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據

    「美福關係企業新進人員試用期考核管理辦法」（下稱系爭

    辦法）第2-4-2條㈡、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函終

    止系爭契約，故該律師函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時，已

    生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故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

    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被

    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

    繳7,254元至系爭專戶。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

　㈠上訴人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之

    職，月薪為12萬元，並約定試用期間為112年2月1日至112年

    4月30日，被上訴人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7,254元至系爭專

    戶。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在系爭會議中，與總經理就電商經營

    管理問題意見不一。

　㈢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提出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記載依

    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誤載為第2項）、第11條第4款

    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給予資遣費，經上訴人於同日收受。

　㈣上訴人於112年4月27日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予被上訴

    人。

　㈤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記載兩造已合

    意終止系爭契約，縱未合意終止，因上訴人於試用期之上開

    會議中有不當過激之行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漏載第1項）及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

    於同年月4日收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

    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

    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

    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

    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

    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

    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

    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

    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

    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

    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

    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

    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

    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

    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

    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

    適合企業發展之情事，即得於試用期間或試用期滿後相當期

    間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

    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為必要。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試用期間，在系爭會議上對總經理

    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

    依據系爭辦法第2-4-2條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

    函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是系爭契約

    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等語。惟上訴人則予否認。經查：

　⑴按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試用期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美福關係企業得終止試用：…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

    人、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見原審調字卷第113至114

    頁）。足見勞工於試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之

    情形，被上訴人即得依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終止契約

    。

　⑵觀諸系爭會議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之對話內容（見原審調字卷第100頁），可知李冠霆於會議中先向上訴人表示：「跟你商量個事，你那個上平台的DM，誰在審核？誰在校稿？」、「我們不要讓外面的人一直在抱怨，你們上去的有誰在校稿，一下子這個錯，一下子這個錯，這個你現在有五個了耶」、「我們不容許犯錯，你如果標錯…」等語，經上訴人回以：「這個錯誤我們只有…如果以每個月來講，大概就是400分之3啦」、「如果還要再加五個人啦，老闆你可以嗎？」，李冠霆則表示：「那我乾脆把這個部門裁撤掉就好啦」，上訴人再回稱：「那就裁撤掉啊，沒關係，就裁撤掉，我覺得我的專業就是這樣子做，那你們不願意改變，那我也沒有關係」、「那要電商來做，你們就要尊重專業，我受委屈夠多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李冠霆對此表示：「可以阿，那我們就到月底就好…」，上訴人乃回覆：「你們要這樣子做就這樣做阿，我到哪裡都可以做」等語。足見上訴人在系爭會議中，經李冠霆就電商部門DM標錯問題要求上訴人說明及改善時，上訴人並未針對該問題承諾改善或提出具體優化方式，僅回稱錯誤比例不高且應由公司增派人力等語，李冠霆對上訴人所為回覆及所提解決方案均無法認同，認為若依此方式處理不若裁撤電商部門，上訴人則表達是否裁撤電商部門為被上訴人之事，且係被上訴人不願意改變，亦未尊重其專業等節。從而，由上訴人與李冠霆在系爭會議討論電商部門DM標錯事項之脈絡以觀，上訴人雖非屬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之情形，惟就其負責之電商部門所承辦業務之相關問題，其非但未能即時尋求解決之法，且亦未就主管表達裁撤該部門時表達挽回之意，顯見上訴人確實無法與被上訴人要求之目標協調配合，堪認上訴人已符合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與其他同事（即總經理）無法協調配合者」之情事。

　⑶次按試用期間之目的，既係僱用人用以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

    合性及能力，作為是否於期滿後締結僱傭契約之考量，僱用

    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後未立即考核，是否不得再為考核及終止

    契約，應以僱用人行使其考核及終止權之期間是否相當為斷

    。參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4款有關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

    則，情節重大者，僱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規定，其終止

    權之行使，以僱主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行使期間（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

    於適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之事由，經被

    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其上記載：依據試用期

    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可

    認被上訴人已有表明因上訴人未通過試用期評估而終止系爭

    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30日上訴人試用期滿後之

    第2個工作日（5月1日為勞動節）行使終止權，應屬相當，

    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於112年5月

    4日上訴人收受該律師函時經合法終止，應屬有據。至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應

    非可採。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於114年4月24日系爭會議中已合意於

    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云云。然參以上訴人與李冠霆前述

    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認屬雙方對於被上訴人公司電商部門裁

    撤與否及其時程所為之對話，要難認定係兩造就終止系爭契

    約已達成合意。另上訴人嗣後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

    應係配合被上訴人之人事作業程序，自難認屬同意終止系爭

    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屬無據。

　⒋被上訴人又辯稱：伊於112年4月26日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

    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經上

    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明確同意以此方式終止，或屬

    上訴人以此事由向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並經其承諾，

    故系爭契約業經合意終止云云。惟觀以112年4月26日上訴人

    與被上訴人公司秘書馮如琳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見原

    審訴字卷第104至109頁，本院卷第111頁），上訴人先於該

    對話中表示：「我記得老闆兩句話勉勵我」、「一，再苦都

    要堅持下去，把這里當作你自己事業二，這是你最後一份工

    作」、「我接受了聽進去了」、「我怎麼樣都不會提離職」

    等語，待馮如琳傳送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之檔案後，上訴人

    則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僱，然如上文件所述非事實原

    因本人無法接受」、「好聚好散請換個事實原因都行」、「

    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

    」、「如果按照您所傳檔案，那請舉證事實。然後我們還要

    上法院，彼此找證據，找證人然後還等待判決事實怎麼認定

    ，這樣不好。」、「業績不符，我不會覺得是侮辱人。組織

    變動我也不會覺得侮辱人。說我嚴重侮辱雇主，礙難接受。

    」、「hi，秘書晩上好，為免造成您不必要困擾，經過和律

    師討論，本人決定本案交給我律師處理。在此謝謝您。」等

    語。可知上訴人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前即明確表示不會

    自行離職之意，在收受該通知書後，旋即表示無法接受終止

    系爭契約之理由，並要求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等理由存在

    ，再於同日晚間告知已委請律師處理解雇之事，顯難認定上

    訴人有何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情，且上訴人所稱可接受業績

    未達要求、組織變動等事由部分，僅係表達無法接受被上訴

    人指摘其侮辱雇主之意。故被上訴人僅執上開對話中之片面

    用語，主張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

    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承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係屬合法，且上訴人

    自承在被上訴人處所實際工作至112年4月27日（見本院卷第

    141頁）。準此，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為

    由，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自112

    年5月起給付薪資、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

    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非屬正當。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吳志成  

被  上訴人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冠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理人  丁錦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森波，嗣變更為李冠霆，並於民國114年12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乙節，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114年10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45297241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3、167至1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月薪新臺幣（下同）12萬元，試用期至114年4月30日止。嗣被上訴人於114年4月26日寄發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予伊，以伊於112年4月24日在被上訴人公司主管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中，對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有重大侮辱之行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給付資遣費1萬5,000元予伊。被上訴人又於114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伊，重申伊於系爭會議中有情緒過激之發言，並表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惟被上訴人於試用期間終止系爭契約，並未依勞基法規定，顯係出於恣意之權利濫用，故伊於112年5月16日以律師函向被上訴人告知系爭契約仍存在，應儘速回復伊職位，然被上訴人均置之不理，被上訴人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爰依系爭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命：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在系爭會議對於電商部網頁產品資訊誤繕之事，有言語挑釁總經理之過激行為，因兩造對於改善工作缺失無法達成共識，業於當日合意於11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且會後上訴人已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伊亦依法給付薪資及資遣費，是兩造確有合意終止系爭契約。又縱認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於112年4月26日之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雇」、「好聚好散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等語，足見上訴人同意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由終止系爭契約，故系爭契約於112年4月26日經合意終止。再者，上訴人於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後，即於上開通訊軟體Line中為前開回應，亦可認上訴人係向伊要約以無法勝任工作為由終止系爭契約，後經伊於112年5月3日以律師函為承諾，故兩造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律師函時合意終止系爭契約。此外，上訴人在職期間業績確實表現不佳，且於系爭會議中對主管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據「美福關係企業新進人員試用期考核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2-4-2條㈡、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函終止系爭契約，故該律師函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時，已生合法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故上訴人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2年6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2萬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被上訴人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上訴人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7,254元至系爭專戶。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

　㈠上訴人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電商部協理之職，月薪為12萬元，並約定試用期間為112年2月1日至112年4月30日，被上訴人每月應提繳勞工退休金7,254元至系爭專戶。

　㈡上訴人於112年4月24日在系爭會議中，與總經理就電商經營管理問題意見不一。

　㈢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26日提出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誤載為第2項）、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給予資遣費，經上訴人於同日收受。

　㈣上訴人於112年4月27日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予被上訴人。

　㈤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記載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縱未合意終止，因上訴人於試用期之上開會議中有不當過激之行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漏載第1項）及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適合企業發展之情事，即得於試用期間或試用期滿後相當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要。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試用期間，在系爭會議上對總經理有過激口語之行為，顯然與同事間已經無法協調配合，故伊依據系爭辦法第2-4-2條㈢規定，於112年5月3日委請律師發函終止系爭契約，經上訴人於同年月4日收受，是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等語。惟上訴人則予否認。經查：

　⑴按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試用期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美福關係企業得終止試用：…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見原審調字卷第113至114頁）。足見勞工於試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之情形，被上訴人即得依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終止契約。

　⑵觀諸系爭會議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斯時總經理李冠霆之對話內容（見原審調字卷第100頁），可知李冠霆於會議中先向上訴人表示：「跟你商量個事，你那個上平台的DM，誰在審核？誰在校稿？」、「我們不要讓外面的人一直在抱怨，你們上去的有誰在校稿，一下子這個錯，一下子這個錯，這個你現在有五個了耶」、「我們不容許犯錯，你如果標錯…」等語，經上訴人回以：「這個錯誤我們只有…如果以每個月來講，大概就是400分之3啦」、「如果還要再加五個人啦，老闆你可以嗎？」，李冠霆則表示：「那我乾脆把這個部門裁撤掉就好啦」，上訴人再回稱：「那就裁撤掉啊，沒關係，就裁撤掉，我覺得我的專業就是這樣子做，那你們不願意改變，那我也沒有關係」、「那要電商來做，你們就要尊重專業，我受委屈夠多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李冠霆對此表示：「可以阿，那我們就到月底就好…」，上訴人乃回覆：「你們要這樣子做就這樣做阿，我到哪裡都可以做」等語。足見上訴人在系爭會議中，經李冠霆就電商部門DM標錯問題要求上訴人說明及改善時，上訴人並未針對該問題承諾改善或提出具體優化方式，僅回稱錯誤比例不高且應由公司增派人力等語，李冠霆對上訴人所為回覆及所提解決方案均無法認同，認為若依此方式處理不若裁撤電商部門，上訴人則表達是否裁撤電商部門為被上訴人之事，且係被上訴人不願意改變，亦未尊重其專業等節。從而，由上訴人與李冠霆在系爭會議討論電商部門DM標錯事項之脈絡以觀，上訴人雖非屬工作態度惡劣、污辱他人之情形，惟就其負責之電商部門所承辦業務之相關問題，其非但未能即時尋求解決之法，且亦未就主管表達裁撤該部門時表達挽回之意，顯見上訴人確實無法與被上訴人要求之目標協調配合，堪認上訴人已符合系爭辦法第2-4-2條㈢⒎規定「與其他同事（即總經理）無法協調配合者」之情事。

　⑶次按試用期間之目的，既係僱用人用以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合性及能力，作為是否於期滿後締結僱傭契約之考量，僱用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後未立即考核，是否不得再為考核及終止契約，應以僱用人行使其考核及終止權之期間是否相當為斷。參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4款有關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僱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規定，其終止權之行使，以僱主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行使期間（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於適用期間有「與其他同事無法協調配合者」之事由，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3日寄發律師函，其上記載：依據試用期間內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可認被上訴人已有表明因上訴人未通過試用期評估而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於112年4月30日上訴人試用期滿後之第2個工作日（5月1日為勞動節）行使終止權，應屬相當，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於112年5月4日上訴人收受該律師函時經合法終止，應屬有據。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有違契約精神及誠信原則，應非可採。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於114年4月24日系爭會議中已合意於同年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云云。然參以上訴人與李冠霆前述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認屬雙方對於被上訴人公司電商部門裁撤與否及其時程所為之對話，要難認定係兩造就終止系爭契約已達成合意。另上訴人嗣後繳回工作識別證及移交清單，應係配合被上訴人之人事作業程序，自難認屬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是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屬無據。

　⒋被上訴人又辯稱：伊於112年4月26日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已記載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等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經上訴人於同日在通訊軟體Line中明確同意以此方式終止，或屬上訴人以此事由向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並經其承諾，故系爭契約業經合意終止云云。惟觀以112年4月26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秘書馮如琳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見原審訴字卷第104至109頁，本院卷第111頁），上訴人先於該對話中表示：「我記得老闆兩句話勉勵我」、「一，再苦都要堅持下去，把這里當作你自己事業二，這是你最後一份工作」、「我接受了聽進去了」、「我怎麼樣都不會提離職」等語，待馮如琳傳送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之檔案後，上訴人則表示：「本人會同意雇主解僱，然如上文件所述非事實原因本人無法接受」、「好聚好散請換個事實原因都行」、「業績未達要求本人都可以接受」、「或者，組織變動也可以」、「如果按照您所傳檔案，那請舉證事實。然後我們還要上法院，彼此找證據，找證人然後還等待判決事實怎麼認定，這樣不好。」、「業績不符，我不會覺得是侮辱人。組織變動我也不會覺得侮辱人。說我嚴重侮辱雇主，礙難接受。」、「hi，秘書晩上好，為免造成您不必要困擾，經過和律師討論，本人決定本案交給我律師處理。在此謝謝您。」等語。可知上訴人收受終止僱傭關係通知書前即明確表示不會自行離職之意，在收受該通知書後，旋即表示無法接受終止系爭契約之理由，並要求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該等理由存在，再於同日晚間告知已委請律師處理解雇之事，顯難認定上訴人有何同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情，且上訴人所稱可接受業績未達要求、組織變動等事由部分，僅係表達無法接受被上訴人指摘其侮辱雇主之意。故被上訴人僅執上開對話中之片面用語，主張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自屬無據。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理由：

　　承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係屬合法，且上訴人自承在被上訴人處所實際工作至112年4月27日（見本院卷第141頁）。準此，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不合法為由，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給付薪資、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非屬正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